
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

件以及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公司《独

立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在认真审阅、核实了有关资料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第四届

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事项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、合规，

本次资产转让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，有利于优

化公司资产结构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。我们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

让的事项。 

二、关于终止并注销与关联方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结合目前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并购基金的实际情况，结合公司战

略规划，基于审慎使用资金的原则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保护投资者利益，经

审慎考虑并与相关各方协商决定终止并注销并购基金。截至目前，并购基金尚未

开展对外投资业务，本次终止并注销并购基金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

质性影响。 

本议案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

一致同意终止并注销与关联方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终止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独

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终止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审议

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增持计划终止的



原因符合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关联董事回避了本

议案的表决，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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